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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野生动物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

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

文/陶思明

摘要：要实现野生动物的普遍性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首先要意识到野生动物是生命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需要保护生态系统，管理猎捕和经营利用活动。现行法

定保护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且存在着许多困惑。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以构建野生动物

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增强适应性。

关键词：野生动物，普遍化保护，选择性利用，适应性

陶思明.构建野生动物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第 1 卷第 4期，2022 年 3 月，ISSN2749-9065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25 日，有关部门就调整《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野猪不再作为法定保护物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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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度关注，有叫好的说野猪可以打了，有担忧的说野猪调出名录肯定会出事，

希望保留其“三有”身份。业内解释，作此调整最主要原因是其已不存在生存

威胁，部分地区种群数量过高，“存在野猪致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

了不利影响，且这一趋势日益严重。”调出名录便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猎捕或

其他防控措施，处理野猪问题更灵活有效，但“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新

华社客户端，2021.12.15）因为《名录》开宗明义以物种“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重要与否为导向，而无关生存状况、数量多少，将此前合乎标准入选

名录的野猪调出，逻辑推理应是“三有”价值发生重大变化。联系调整说明中

不列入名录的其他情形，包括“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物种，如高原鼢鼠、

旱獭等”，“公众意愿普遍难以接受的物种，如大、小嘴乌鸦等”，并回顾国

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适用以及“IUCN 红色名录”调整中国物种濒危程度引发的

纷扰，深感相较这种选择性保护，如何实现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

不悖，从理论到实践会更顺畅些。

一、生命共同体中的野生动物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深知，生命共同体是包括野生动物在内众多

物种、种群、生命个体与诸如“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等复杂环境共同形成、

相互联系或互为条件的宏大生命支持系统，人们已经用充满智慧的“生物多样

性”概念表征其有机整体属性，是地球适合人类居住而区别于其他星球的最主

要特征。

种类繁多的野生生物和类型各异的生态系统，通过复杂的生物学机制和食

物链关系联结在一起，既有“万物作而弗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

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之无穷奥妙，也有“万物各得其和以

生，各得其养以成”的皆大欢喜。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一物种与它物种及非生

物环境间紧密相关而非单独存在，“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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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起来的画面”，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其他部分，同时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

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才得以生生不息、气象万千。

由此，植物、动物、微生物，不论水生的、陆生的、两栖的，稀有的、濒

危的、常见的，都是天之骄子，各有其功能与价值，要说重点都重点、重要都

重要，生命之网群星灿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无有害或多余的的物种。这

决定了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把生命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施以普遍化保护，

而选择性保护更适合于管理利用活动。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能以后者代

替前者。

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两个方向及其特点

野生动物是自然的涌流呈现、演化发展，无论相生相克、互利竞争，还是

风雨过后见彩虹，都是生命常态。只所以有保护问题，是智慧的人为了自己利

益最大化，常以凌厉之势施加影响的结果。一是开发建设大量侵占野生动物家

园，导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众，“衣、食、住、行”困难，“七情”没有

了“喜”只剩下“怒、忧、思、悲、恐、惊”，生存危机四伏甚至命悬一线，

遑论生息繁衍、物种不灭。二是商业化利用，野生动物生存不易，繁衍有序，

长成更少，但人的需求无度，大量猎捕致种群个体入不敷出时，物种离灭绝也

就不远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相应的保护工作也有两个方向：

1. 生态系统的保护。生态系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除管理利用外，野生

动物的保护从形式到实质，其实就是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在管控人

类活动足迹、减免人类活动影响，确保家园的可用性。代表性工作有划分国土

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主体功能区制度，源头预防开发破坏的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度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清理整治开发建

设恢复自然生态等，更早更直接的是在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建立自然保护区，

现在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些工作统筹自然与人、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留一张白纸”，不破坏、少干扰，努力留住自然的



- 4 -

根基。其效力像阳光照耀大地、雨露滋润万物一样，所有野生动物整体受益，

没有与某个物种的特别对应关系，也无法排除某个物种免于保护或令其回避保

护。

这符合现代生态科学和生命共同体理论，体现了物种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原则，客观反映了物物相关、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种间关系和野生动物保护一个物种都不能少的价值目标。虽然各地可

能都分布种群生存力受到特别关注或深具文化影响力的物种，甚至直接以物种

为保护地命名，但也只是凸显当地生物多样性特点或保护紧迫性，绝不意味着

只保护个别物种。千万物种汇聚一方共同构建并存在和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区

域，是一个不可人为拆分的有机整体，像没有国哪有家、国家强大人民才幸福

一样，只要区域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稳定、生境丰富、食物链健全，充满生机，

包括野生动物在内各种生物都会竞相迸发活力壮大种群争取种间优势地位，积

极繁衍后代、“我”不要灭绝是本能使然。反之没有整体，绝不会有个别物种

的光明前景。保护生态系统，就是要在区域生物多样性整体向好中实现各种野

生动物的好。

2. 猎捕和经营利用活动的管理。受限于可用性、可获得性、文化传统、

生态伦理、资源状况等，真正有利用的野生动物并不多，如对全国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许可证的分析研究，“发现共 254 个物种被商业利用。”（《中国科学

报》，2021.3.2）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后应该更少了。利用活动和保护的目

标预期、生态效应完全相反，管理利用活动和保护生态系统目标一致，两条战

线缺一不可。但是，利用管理适应利用活动的选择性，不同于生态系统保护所

有生命现象全面受益的自然本能，二者在基本制度、措施上应当有所区别。

三、现行法定保护范围的局限和保护的困惑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是生态系统方向也选择性

保护野生动物的法源基础。《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珍贵动物“是指珍贵、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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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是“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具

体物种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有

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确定，还规定非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适用《渔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从保护工作不同方向及

其特点看，这种以野生动物为导向的选择性保护，更适合于利用活动的管理，

《野生动物保护法》已有充分体现，如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禁止以

野生动物收容为名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放“批准文件”“狩猎证”等。

国家重点保护一级、二级野生动物的实质差别，也仅是特许猎捕证审批层级的

不同。

但法律相关基本制度、用语，显然没有区分野生动物保护两个工作方向的

不同，合体适用各种保护名录，把生态系统方向基于生命共同体的普遍化保护

也变成了有选择的保护。国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和完整性”，全社会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寄予厚望，各种保护名录在众口

难调中越来越长，却依然有更多物种不在法定保护之列，针对不同物种的分品

定级、保护的挑三拣四，硬生生把野生动物命运共同体分出了天上人间三六九

等，保护者和被保护者都有些不够满意，也有诸多困惑。

1. 珍贵野生动物的困惑。物以稀为贵，珍贵野生动物除文化传统外各有

情况，有的自然分布地域狭小，有的居于食物链顶端或体量食物量大而种群自

然受限，有的则因生境破坏或过度猎捕步入濒危。但无论珍贵原因为何、有着

怎样的情形，唯有生物多样性大家庭和良好的生存环境，才是其种群稳定发展

的前提条件。就像《共产党宣言》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一样，珍贵野生动物只有在普罗大众的全面保护、共同兴旺中

才能获得永生。新冠疫情防控治疗中，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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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重症轻症并重”，以最大限度减少感染、控制轻症向重症发展的做法，

很值得借鉴参考。现在，全球濒临灭绝的物种越来越多，我国以受关注较多的

4000 多种脊椎动物为例，除个别外总体上生存状况都不太好。如果继续坚持只

保护珍贵物种，可能的情况是：都确定为珍贵失去了“珍贵”的意义，也不符

合生态文化，都不确定为珍贵就不是全面的保护，没有全面的保护，珍贵的也

保护不好。

2. “三有”野生动物的困惑。从野生动物统一于生命共同体、人工尚不

能创造出任何一个物种以及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看，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是“天

生我材必有用”，人为区分各个物种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重要与否是困难

的，也没有充分必要性。以这次拟调出“三有”名录的野猪为例，实际原因是

食物链不健全缺少天敌制约，保护较好地区野猪种群数量增加，外溢到生产生

活区域打扰人、损害经济利益，需要有些干预。但干预只是区别不同情况适当

减少个体数量，对其固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并无任何贬损，更不是消灭物

种，调出后野猪既不是重点保护物种，也不是“三有”物种，没有了法定保护

身份，人们当然有理由担心它还能不能得到保护。又如说高原鼢鼠、旱獭损害

自然生态系统而排除在名录之外，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依人的习惯性看法，过多

的鼠洞对草场景观一致性或产草量有影响，对自然生态系统未必有害。据研究

三江源之所以大型食肉动物种类全球最多，离不开旱獭、鼠兔为狼、棕熊、鹰、

猫头鹰等提供食物，其洞穴除疏松土壤、提高草地渗透性保水外，也是其他一

些动物的巢穴或躲避风雨的临时场所等。（央视网，2020.3.9）至于说大、小

嘴乌鸦公众意愿普遍难以接受而不能入列“三有”名录，更难以服众，乌鸦是

人们从小学一年级课文《乌鸦喝水》故事中最早了解到的动物，即便有人讨厌

也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不需要保护了，现实中也没有因为“讨厌”一个物种而不

予保护的。人靠万物活着，对万物都有爱心，即使老虎伤人还努力保护老虎，

这是人的生存智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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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处不胜寒的困惑。一些物种没有保护好，人们常抱怨未纳入国家重

点保护或保护级别不够高，竞相争取最高等级的保护便成为破解困局的首选，

多年不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广受各界批评。2021 年，长江江豚如愿

以偿获得最高等级保护身份，由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晋升为一级重点保护，业内

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殊不知白鱀豚自始至终都是最高等

级保护，却历经不同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单一物种特别保护机制，没能等到长江

大保护春天的到来，保护工作者即自行宣布灭绝或功能性灭绝了。其它如丹顶

鹤也一直是最高等级保护，历经野外抓鸟取卵人工驯养孵化、捏怕死放怕飞等

几十年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保护，野生种群大多成了笼养鸟，自然迁徙种群

明显少于保护之初。最高等级保护标志性物种大熊猫，600 多只圈养种群除生

命实体尚未进入千家万户外，拟人化程度、受到的追捧超过了所有宠物，衣食

住行、生老病死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但境况也没好到那里去，绝大多数

等不到成功野化训练放归自然就该寿终正寝了，没有体验过自由和野性，没有

经历过春花秋月，没有对物种不灭和生态服务的任何贡献，只能郁郁寡欢终其

一生。野生大熊猫，现在的 1864 只相较于 1977 年一调的 2459 只，1 只净增长

都没有，还亏空约 1/4。推而广之，如果这种机制很管用，随保护工作不断加

强，重点和高级别保护物种应该呈减少之势才是正相关，现在却不减反增，说

明弃整体而专攻个别并非灵丹妙药，可人们还如争先创优不敢怠慢，更有视此

类物种越多越好、越有成就感者。

4. 保护走捷径的困惑。除管理利用外，基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实质是和发

展争生态空间，涉及到具体经济利益，工作难度大又无捷径可走，只能晓以大

义努力争取。但以物种为导向的保护不同于生态系统整体性强，难以绕开人类

活动影响而多有矛盾冲突的特点，促使人们走捷径，使保护虚多实少，既弱化

生产性威胁管控，又加重保护性干扰。一是高强度塑造明星物种，希望一好带

全好，但除赢得更大舆论声量、占用更多保护资源外，许多明星物种自己都没

有保护的更好，何以带动其他物种的保护。二是抓捕野生动物行人工驯养繁育、

迁地保护，试图躲开是非之地营造安乐窝，快速增加种群数量，大到亚洲象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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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鳄蜥，举凡哺乳类、鸟类、鱼类、两栖爬行类、水生、陆生野生动物均有涉

及，因严重有违野生动物天性，致其常以死抗争，连带影响野生种群，干扰生

态系统，人与自然更趋冲突。许多人以为人工驯养繁育促进了朱鹮复苏而如法

炮制，但当地经验却是“ 开展野生朱鹮种群就地保护工作对拯救这一濒危物

种尤为重要”。（《 陕西日报》，2019. 6.30）三是频繁调查监测精准计数

自然，诸如“用‘天网’寻找东北虎豹”“时刻观察江豚的踪迹”“捡到（大

熊猫）粪便就如获至宝”等，实质是绕开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把保护生态系统保障家园可用性变成了存量野生动物的反复清点。近年中央环

保督察等曝光查处了大量涉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就是保护供给侧与

需求侧不对号的最好证明。

5. 崇尚人为力轻忽自然力的困惑。人因为崇尚、相信自然才保护自然，

生态文明理念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既是经验总结，也是指路明灯，但

目前反方向操作较多，着重点和欢呼雀跃多在人为力上。一是背离事实夸大作

用于自然的人为力。大熊猫保护宣传有“随着人工繁育大熊猫数量的快速优质

增长”“用野化放归的方式补充野生大熊猫种群的数量”，使该物种从“濒危”

降为“易危”等说辞，实际人工大熊猫共放生 11 只，其中死亡 2 只，其余情

况不详，相比近 2000 只野生种群太微不足道了。长江江豚野生种群有 1000 多

只且向好趋势明显，却向来不被看好，反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和人工“保种”

是物种不灭的最大希望。雨果说：“人类的智慧是不可能战胜的，可是自然也

是难于攻破的。”一个物种，如果生境受保护又不斩尽杀绝，灭绝也不那么容

易，求生欲望和人一样强烈，现在一个受到保护的千口之家，竟需要人工“保

种”，除了崇尚人为力、轻忽打压自然力，没有别的。二是否定自然力、裂解

生态系统搞保护。大熊猫人工驯养繁育中，一直有物种退化，诸如野外择偶、

怀孕、产仔、育幼、成年等多“难”之说，但实际并非如此，而是“具有较高

的遗传多样性，种群稳定增长，表明大熊猫仍具演化潜力”。（《人民日

报》， 2021.12.28）在共抓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大好保护形势中，有关方

面仍宣称“选择一些生态环境与长江相似的水域建立迁地保护区成为当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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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最有效的措施。”（央广网，2021.10.4）并在 2021 年组织实施了史上最

大规模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更于《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中，将建设人

工繁育基地和迁地保护设施列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优先举措，分明同就地保护、

自然恢复分道扬镳。自然保护工作者不崇尚自然、相信自然而高度轻忽自然，

究竟所谓何来呢！

6. 重个别微观轻整体宏观的困惑。自然是宏观大世界，野生动物是牵扯

面很广的复杂巨系统，保护理应自带宏观视野，更加综合的全面的广泛联系的

看问题。但目前虽然对部分物种的保护，已经发展到全天候观测野外活动、辨

别谱系逐一建立“户口”、试图安排不同种群间基因交流或以人工种群“丰富”

野生种群基因等，使保护流程高度复杂化、微观精细化，却大有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之虑。一是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食物链观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系统

保护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在保护地和注意力上不是全面均衡关照各种野生动物，

过度与不及兼有；许多重点保护物种甚至同一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分别实施不

同的保护计划，导致保护碎片化、高成本化；一些地方经由人协助有可能恢复

食物链的问题，尚未列入议事日程。二是缺乏保护供给侧对需求侧的主动对接，

不是以管控减免人类活动威胁为中心，长年累月以自然为对象的工作较多，等

于以自然保护自然，没有和关键人为制约因素消解与否、人类活动影响水平降

低与否、生境质量变好与否、野生动物受益与否相联系。三是缺乏从自然进化、

生态平衡上考虑问题，明星野生动物只能“生”不能“病老死”淘汰弱者，只

能吃食不能被食，不能因天时变化有这“灾”那“难”，没有负反馈的单一方

向运作，潜藏新的生态不平衡恶果。四是缺乏对人与野生动物偶遇后如何应对

的关注和引导，野生动物离开自然生境进入有人区域抑或有作恶就认为是问题

动物，或必然与人发生冲突而紧张以对，或者就是“局地过饱和”等。人与自

然和谐必有自然一面，野生动物与人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在保障人身安全前

提下，是不是也要提倡适当的接纳和承受，有问题积极解决，但不能叶公好龙

式视野生动物进入有人区域为反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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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

按照生命共同体理论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

然生境，维持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的基本要求，构建野

生动物普遍化保护与选择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增强适应性：

1. 将《宪法》第九条国家“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的规定，修改为国

家“保护野外环境中自然繁衍生息的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或“没有被人类驯

化且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生生物”或其他类似表述，为野生动物的普遍化保

护提供宪法依据。

2.生态系统保护方向取消野生动物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和“重点”“三有”

等物种名录，实现所有野生动物的全面、平等、普遍化保护。如果说保护名录

曾起到惊醒人们增强保护紧迫感和突出重点的作用，随着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区域生态应保尽保、能保尽保新阶段，也到了终结其历史使命的时候了。

3.猎捕和经营利用活动管理设立相关名录，列出有利用习惯、种群可支持

和政策上允许利用的物种并配套管控措施，作为执法监管依据，名录效应不及

于生态系统方向的普遍化保护。种群调控纳入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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